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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

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73）

（認股權證代號：614）

供 股 結 果

供股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三）下午四時正（即支付及接

納供股股份的最後期限），已接獲合共66份涉及合共1,232,289,349股供股股份的

有效接納及申請，當中包括：(i) 38份涉及合共1,211,468,603股供股股份的有效

臨時配額接納；及(ii) 28份涉及合共20,820,746股供股股份的有效額外供股股份

申請。該等供股股份數目總共約佔根據供股可供申請的供股股份總數

1,749,721,295股的70.43%。因此，供股認購不足。

供股及包銷協議已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一）下午四時正後成為無條

件。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五日就供股刊發的章程（「章程」）。除另有所指明

外，本公告所用界定詞彙與章程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供股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三）下午四時正（即支付及接納

供股股份的最後期限），已接獲合共66份涉及合共1,232,289,349股供股股份的有效

接納及申請，當中包括：(i) 38份涉及合共1,211,468,603股供股股份的有效臨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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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接納；及(ii) 28份涉及合共20,820,746股供股股份的有效額外供股股份申請。該

等供股股份數目總共約佔根據供股可供申請的供股股份總數1,749,721,295股的

70.43%。因此，供股認購不足。

就合共20,820,746股供股股份而言以額外供股股份申請表格申請額外供股股份的股

東，將會獲全數分配彼等所申請的額外供股股份。

由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懸掛8號及9號颱風信號，因此包銷協議成為無條件

的日期及時間已順延至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一）（即二零零八年八月二

十日後第二個營業日）下午四時正。除上述更改外，章程內所載有關供股的預期

時間表維持不變。

供股及包銷協議已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一）下午四時正後成為無條件。

包銷協議

按照上文所載述的供股結果，是次供股中未獲認購的供股股份數目為517,431,946

股供股股份（「未獲認購供股股份」），約佔供股股份總數29.57%及約佔本公司經發

行1,749,721,295股供股股份擴大的已發行股本21.12%。根據包銷協議，包銷商已

確保承配人（「承配人」）認購所有未獲認購供股股份。各承配人及彼等各自的最終

實益擁有人（如有）並非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且為與本公司及其

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並無關連的獨立人士。此外，亦概無承配人於認購未

獲認購供股股份後成為一名主要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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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股權

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董事所深知、盡得的資料及確信，下文所載為本公司

於緊接供股完成之前及緊隨供股完成之後的股權架構。

緊接供股 緊隨供股

完成之前 完成之後

經調整 概約百分比 經調整 概約百分比

股東 股份數目 (%) 股份數目 (%)

董事（附註1） 67,458,400 9.64 230,474,400 9.41

萊福資本投資

　有限公司及

　其聯繫人（附註2） 30,221,744 4.32 203,430,144 8.30

合一投資控股

　有限公司及

　其聯繫人（附註2） 43,494,000 6.21 128,494,000 5.25

公眾股東：

承配人 － － 517,431,946 21.12

其他人士 558,714,375 79.83 1,369,779,324 55.92

總計 699,888,519 100.00 2,449,609,814 100.00

附註：

1. 莊友衡先生為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

2. 萊福資本投資有限公司（股份代號：901）及合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913）的股份在

聯交所主板上市。該兩家公司亦為公眾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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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發供股股份的股票及開始以繳足股款方式買賣供股股份

預期利用臨時配發函件有效接納供股股份的繳足股款供股股份及成功申請額外供

股股份的股票，將會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星期三）以普通郵遞方式寄發予

有權收取者，郵誤風險概由彼等承擔。

繳足股款供股股份預期將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星期五）開始在聯交所進行

買賣。

承董事會命

威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金紫耀

董事總經理

香港，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四名執行董事，即莊友衡先生、金紫耀先生、王迎祥先

生及王林先生，以及由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連慧儀女士、劉劍先生、岑明才

先生及邱恩明先生組成。


